
江发改产业 (⒛ 19)588号

关于开展⒛IT吃o18年度新能源汽车
推广应用专项核查的通知

各市 (区 )发改局 :

根据 《关于印发做好广东省新能源汽车推广、应用地方财政

补贴工作的通知》(粤发改产业函 (2o18)518号 )要求,为 进
一步做好我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,请各市 (区 )抓 紧组织

开展 ⒛ 17—2o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核查工作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开展 2017叼 o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核查工作
(一 )核查对象

l。 核查对象为 2o17-⒛ 18年在我省 (不 含深圳)购 买或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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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生产厂家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单位和个人。补贴产品为初次注册

登记且登记地在我市的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

电池汽车。

2.2017年 1月 1日 前在我省购买且初次注册登记,因 车辆

累计行驶里程未达到 3万公里而未在 ⒛16年度予以清算,截止

本通知下发之 日,车辆累计行驶里程达到 3万公里的新能源汽

车。

(二)核查标准

申请核查的车辆需满足以下条件 :

1.车辆应纳入国家 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》 ,

在本市初次登记注册且未过户到初次注册地以外地区,注册地与

申报地一致。

2.生产厂商或经销商已完成车辆销售、开具发票,消 费者完

成车辆上牌,车辆已安装车载终端等远程监控设各,并按规定接

入政府或生产企业建立的监控平台。

3.车辆须处于正常运行状态。

(l)⒛ 17年 1月 1日 至⒛18年 2月 11日 ,车辆所有人为
“
非个人用户

”
申请补贴的,车辆累计行驶里程须达到 3万公里

(作业类专用车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除外 )并在达到 3万公里之

日起 2年 内申请地方补贴;行 驶里程不达标的,应在达标后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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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,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按照获得行驶证的年度执行。
(2)⒛ 18年 2月 12日 至 2o18年 12月 31日 ,车 辆 所 有 人

为
“
非个人用户

”
申请补贴的,车 辆累计行驶里程须达到 2万公

里 (作业类专用车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除外)并在运到 2万公里
之日起 2年 内申请地方补贴;行驶里程不达标的,应 在达标后申
请补贴,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按照获得行驶证的年度执行。

4.已 过户车辆涉及非个人用户的,累 计行驶里程均需达到 3

万公里才可申请补贴。

5.申 报补贴的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同一产品全
国平均销售价格的 3o%。

(三冫核查公示

各绿发展改革部门(三 区新能源公交客车核查工作由江门市

发展和改革局负责)将 申报材料汇总,委托第三方机构审核。审
核结果在各级发展改革部门政务网站向社会公示 (公示期不少于
10个工作日),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市发展改革局。上报的材料具
体包括以下内容 :

l、 本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情况报告:包括上一年度新
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数量、车型、运行效果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
况等 ;

2、 《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情况汇总表》(详见附件 1)、 《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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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购车综合补助资金核查明细表》(详见附件 2);

3.相 关附件。

(1)第 三方机构核查报告及有关材料 ;

(2)车辆购销发票复印件 ;

(3)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;

(4)汽车生产厂商提供的车辆行驶里程证明文件 (非 个人

购买者提供);

(5)汽车生产厂商或销售商提供的车型列入国家 《节能与

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》批次凭证及有关技

术数据证明文件 ;

(6)汽 车生产厂商或销售商提供的车型销售获得国家补贴

在全国各省 (市 、区)销 售价格情况 (含 去除最高、最低合同价

格的算术平均价格和加权平均价格等);

(7)汽车生产厂商或销售商提供的新能源汽车产品一致性

和材料真实性承诺 ;

(8)个 人购车用户需提供购车者身份证或居住证 (暂住证 )

复印件,单位购车用户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(社会信用代

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);

(9)其他需提供的证明材料

(四冫核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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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。 各市 (区 )要高度重视核查工作,加 强领导,精心组织。
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,共 同开展 ⒛17-2o18年度本地新
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核查工作。

2.各 市 (区 )应 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,对本地⒛17-2o18年

度推广应用的新能源汽车逐辆进行核查和比对,确保材料真实有
效。

3.各市 (区 )要在核查的基础上,撰写本市⒛17-2oi8年度
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核查报告,并对核查报告中相关信息的
真实性负责。

4.各 市 (区 )要认真总结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情况,对核查
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,严 肃查处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
中的各种违规行为。

二、抽查和复查

市有关部门将在各市 (区 )上报材料的基础上,组织抽查和
复核。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一经查实,将收回或扣减相应财政
补贴资金,并视情节轻重采取暂停地方补贴,纳入黑名单并取消
商标车型在我市推广应用资格,取消生产、销售企业和产品在我
市推广资格等措施,情节严重的,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及相关人员
责任 :

(一 )车辆信息与申报材料不符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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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车辆产品与 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一

致性不符 ;

(三 )提供虚假技术参数和销售信息 ;

(四 )存在骗取地方补贴等违法违规行为 ;

(五 )车辆发生爆炸、起火、漏电等重大安全事故且未及时

处置,产 品质量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;

(六 )汽车生产商和销售商未按要求提供材料 ;

(七 )其他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行为。

三、⒛17刁o18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核查报告需报

经本地政府审核后,于 7月 30日 前报市发展改革局 (产业发展

科)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 :l。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情况汇总表

2.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购车综合补助资金核查明细

表

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19年 6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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